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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买指定炉具想通燃气，没门！”
桓台县建国小区居民质疑燃气公司“捆绑消费”

退给商家6盒药

只返了4盒的钱
赠品算不算在内生分歧

签完合同才知房屋已抵押———

房子没买成，万元定金讨回难
本报3月18日讯(见习记者

李超) 张店市民李先生去年通
过中介看中了一套房屋，交了1

万元定金，之后发现该房屋有抵
押，就不想买了。但是当李先生
向中介讨要当初交的1万元定金
时，却出现了麻烦，中介公司怎
么也不给退这定金了。

据李先生介绍，去年他看中
了一套房子，并在2012年2月12日
通过房屋中介与房主签订了房
屋买卖协议，并交了1万元的定

金给中介公司。可是后来李先生
发现他选中的房屋有贷款抵押，
需要先解除抵押才能办理过户。
李先生说当初他并未被告知房
子有贷款抵押，因此打算放弃购
买该房屋。

但当李先生向中介公司索
要当初交的1万元定金时却遇到
了麻烦，“我前后找了不下几十
次了，但是中介就是不给。”

据当时办理李先生业务的
房地产中介负责人孙先生说，当

时，1万元定金中的五千元给了
房主，剩余五千元在他们手里，
所以他们给房主写了一个五千
元的欠条。现在房主拒不退还那
五千元定金，所以他们也不敢把
手里的五千元钱还给李先生，怕
万一房主拿着欠条再找中介。

“我们如果把手里的五千元钱退
给了李先生，万一房主拿着欠条
找我们，我们总不能赔上五千元
吧。”

记者在李先生提供的一份房

地产买卖居间协议上看到，其中
一条写着“如果房屋已经设立抵
押，应该由甲方(房主)全额还清贷
款余额，办理抵押注销手续。”

山东前方律师事务所李律
师认为，既然双方签订了协议，
就应该按照协议规定处理，协议
规定甲方(房主)还清抵押，如果
房主不还，那就是房主违约，受
害方可要求房主返还双倍定金，
若双方协商不成，可通过法律途
径维权。

本报3月18日讯 (见习记
者 崔洋洋 实习生 荣娜
王振 ) 近日，家住桓台县建国
小区的姜先生向记者反映，他
们小区物业通知业主，想通天
然气，须购买燃气公司指定的
灶具，否则燃气公司不给开户。

“买什么样的炉具不是住户自
己的事吗，不买你的炉具就不
给 通 气 ，算 不 算 强 制 捆 绑 消
费？”姜先生质疑说。

14日上午，记者来到了建国
小区物业公司，对于燃气开户问
题，工作人员刘先生介绍说：“燃
气公司确实要求必须购买他们
的燃气灶，否则不给开户”。

记者随后联系了负责给姜
先生家所在小区供气的淄博津
滨燃气有限公司，其市场部张经
理却对此事予以了否认，并表示
用户在开户时可以自主选择灶
具，但是产品须符合《山东省燃
气管理条例》相关规定，且通过
淄博本地的气源适配测试。

对于燃气公司的说法，姜先
生说，“当时我们大概有十几户
居民自己买了灶具，但是燃气公
司的人来了连包装都没拆就说
我们的灶具没有自动熄火装置，
不合格，必须购买他们的。”记者
电话咨询了几家燃具品牌企业，
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凡是在当地

销售的产品，肯定通过了国家质
量技术监督部门和当地的气源
适配性检验，如果需要，公司可
以为客户提供相关检测证明。

而据建国小区另一宗姓业
主介绍说，他们小区和富丽花园
小区都是由淄博津滨燃气公司
供气，富丽花园小区却没有这样
的规定，“这里面明显就有问题，
不买你的炉子就不给通气，这不
是强制捆绑消费嘛。”

随后，记者随机采访了富丽
花园几位业主，他们表示自家的
燃气灶确实都是自愿购买的，并
没有被强制购买这回事。富丽花
园小区物业也证实了此事。

就相关问题，市公用事业燃
气管理办公室工作人员介绍说，
根据《淄博市燃气管理条例》的
相关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
为用户指定燃气器具销售单位
和品牌。燃气器具只要经市级以
上质量技术监督部门实施生产
许可证或者标准化审查，经过指
定的检验机构进行气源适配性
检验合格的，居民都可以购买，
但是须由通过燃气资质审查的
企业、单位和人员负责组织安
装。如果姜先生所说情况属实，
可以反映到市公用事业燃气管
理办公室，工作人员一定会协调
相关单位解决此类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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喝酒喝出了空酒瓶

一赔二市民不满意

15日，市工商局周
村分局接淄博职业学院
学生举报，在学院内的
一家超市，查获一种名
为“麦丽素”的食品。该
食品外包装粗糙，生产
日期印刷模糊，用手一
抹即可擦去，应为假冒
伪劣产品。执法人员当
即对16袋涉案食品依法
予以查扣。

本报通讯员 盛秦
岭 张兵 摄影报道

学生举报

工商打假

本报3月18日讯 (记者 张汝树
实习生 荣娜) 18日，市民孟先生致
电本报反映称，去年他从杭州鼎泰大药
行电话购买了10盒药，产品附赠品2盒。
但孟先生用完6盒药后感觉无效，遂退
掉了剩余的6盒，但药行只给退回了4盒
药品的钱，对于另外两盒赠品是否算在
退款之内，双方起了争议。

据了解，去年1 2月份，孟先生花
1870元钱从杭州鼎泰大药行电话购买
了10盒药品，并附赠品2盒和一条理疗
裤，且药行保证产品无效退款。

在孟先生吃完6盒药后，感觉无效，
就把剩余6盒药寄回给了商家，但商家
只退给孟先生4盒的钱748元，称其余两
盒算赠品，不退钱。

孟先生认为既然买了10盒药后商
家才给赠品，说明赠品的利润已经算在
购药款里了，所以应该退这两盒的钱。

随后，记者与该药店取得了联系，
药行工作人员称，他们会将情况反映给
领导，看是否可给孟先生再退回一盒药
品的钱。

本报3月18日讯(记者 张汝树) 18

日，桓台酒水经销商张女士致电本报反
映称，从她那卖出的两箱酒，消费者都
喝出了空瓶子，她联系厂家后，厂家同
意按照规定一赔二赔偿，但消费者却不
同意，要求最低一赔六，这让她犯了难。

“顾客找到我后，我帮他们联系到
了厂家，厂家回复说，按照规定一赔二，
但两位顾客坚决不同意。”张女士说。

记者随后联系了该酒厂负责投诉
的刘经理，刘经理称，出现空瓶酒，可能
是酒瓶出现了渗漏问题，按照规定，就
是一赔二，而消费者要求最低一赔六，
他们也没法满足。

据张店区消保委工作人员介绍，
如果是厂家以空瓶卖酒给消费者，依
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四十九条，
经营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有欺诈行为
的，应当按照消费者的要求增加赔偿
其受到的损失，增加赔偿的金额为消
费者购买商品的价款或者接受服务的
费用的一倍。也就说，商家进行一赔二
是符合规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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